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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聽取彰化縣政府辦理「彰化

縣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徵收土地公益性及必要性評

估報告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2年 10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1時 

二、 開會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 2會議室 

三、 主持人：辛召集人年豐              紀錄：鄭雅芳 

四、 出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簿。 

五、 列席機關：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彰化縣政府、本部國土

管理署。 

六、 彰化縣政府簡報：詳如附件。 

七、 民眾陳述意見：電話陳述，書面詳如附件。 

八、 初步建議意見： 

（一）計畫緣起及興辦事業概況 

1、按彰化縣已有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彰濱工業區，

並有規劃中之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定區等產業園區，

請從產業聚落與需求面向，詳細說明本園區設置之必

要性，何以無法利用前開園區之產業用地。 

2、請提供廠商進駐意願和需求面積等調查資料（包含租

地或購地），並說明上開調查結果是否經過核實？又該

等廠商是否與鄰近或周邊產業園區之引進對象重疊？

是否影響將來實際進駐情形？另外，本園區有無涵蓋

輔導未登記工廠進駐及其具體作為？請說明。 

3、按本園區緊鄰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其區位選擇之

考量因素為何，請列表分析說明；本園區與周邊中部科

學園區二林園區、彰濱工業區、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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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區等產業園區間之連結、相輔、互補性為何？亦請詳

予論述。 

4、本園區使用台糖公司土地預計採合作開發方式取得，

所指合作開發之實質內容如何？台糖公司配回之產業

用地只租不售，與彰化縣政府取得之土地原則上僅一

定比例只租不售，兩者有無衝突？另外，台糖公司與彰

化縣政府出租條件是否相當，有無造成競爭之虞？請

說明。 

5、彰化縣政府表示產業用地出租方式不適合中小型傳統

產業經營模式，請詳細說明其理由；台糖公司配回土地

只租不售，以及該府預計維持 10﹪土地只租不售，似

與上開說法矛盾？再者，彰化縣政府針對出售之產業

用地有無避免閒置之管理（制）機制？倘徵收取得產業

用地再予出售，如何確保符合本園區開發之公益性？

本園區能否再提高只租不售之比例？請補充說明。 

6、本園區各項書件審查進度請依實際情況更新，倘涉及

需重新取得許可之情形，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徵收私有土地屬農業用地概況 

1、 本園區土地雖編定為特定專用區，惟仍屬農業使用，

相關農業主管機關對於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

以及萬興農場改做產業園區使用之意見如何，請說明。

另外，本園區使用台糖萬興農場是否經主管機關經濟

部同意，亦請補充。 

2、 本園區範圍在國土功能分區之套繪示意圖似欠準確，

請釐清，併請說明本園區開發是否符合國土計畫規定。 

（三）公益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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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項評估因素應提供相關依據、數據分析，而非主觀

判斷，所欲採取之對應措施亦應深入且具體，並加強

闡述本園區設置所帶來之公益性；另請增加從產業角

度說明對於既有農、牧產業之影響，以及如何填補該

產業遷移所產生之影響。 

2、 本園區預計提供之就業機會，請說明其人力來源為何。 

3、 鄰近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有挖掘到疑似遺址，請查

明本園區有無涉及遺址等文化資產保存事宜？倘有，

請說明其保存計畫。 

4、 請說明本園區在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下

所採行之措施，以及落實淨零碳排之對策，並詳述其

具體內容；另外，對於進駐廠商是否納入 ESG指標評

估，併請說明。 

（四）必要性評估 

1、請說明本園區除台糖公司土地外，其餘私有土地納入

園區的必要性，有無剔除之可能？倘如彰化縣政府所

述，相關地主均同意配合開發，爾後是否仍有徵收之

必要。 

2、請說明範圍內公有土地原有取得方式為何？有無涉

及撤銷、廢止徵收或收回土地之問題，又使用公有土

地是否獲得管理機關同意。 

（五）請彰化縣政府依以上意見補充修正評估報告內容，再提

本專案小組會議報告。 

九、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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